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县直有关部门:
根据《赤峰市医疗保障局 赤峰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税务局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2024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的通知》(赤医保发〔2004〕11号)精神，为做好2025年我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城乡居民参保范围
1.本县户籍，除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外的所有人员。
2.非本县户籍，未在原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二、缴费标准和缴费期
2025年居民医保参保个人缴费实行按年预缴费制度，个人缴费标准每人400元。集中征缴期为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2月15日。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缴费人员，享受待遇时间为参保年度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除新生儿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集中征缴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按有关规定执行待遇等待期政策。
三、财政补助及时足额到位
2024年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每人每年670元，其中80%由中央财政继续按规定对地方实施分档补助，20%由自治区、市、旗县区按照7:1:2的比例分担。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足额安排财政补助资金并及时拨付到位，不得挤占、挪用。
四、做好重点人群参保工作
做好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工作，确保两类人员100%参保。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对象、纳入监测范围易返贫致贫人口、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等医疗救助对象和重残人员、退役军人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落实分类资助参保政策，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个人缴费全额资助，低保对象、返贫致贫人口、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牧区易返贫致贫人口定额资助标准为当期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的45%，人个缴费220元，实现全额资助参保的困难群众可免征代缴，定额资助的实行差额征缴。县医保局以9月份资助参保对象名单为准，并于9月1日集中征缴期开始前准确标识、批量核定资助参保信息。
五、参保缴费方式和时间
（一）在校学生、在园幼儿缴费方式和时间：
县内教育系统各学校、幼儿园以本校（园）为单位，统一代征代缴在校学生、在园幼儿的医疗保险费，缴费截止时间为2024年9月30日。
（2） 城乡居民（除在校学生、在园幼儿）缴费方式
各镇乡街成年居民、未入学（园）少年儿童，以户籍地为主统一缴费。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乡街、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要高度重视居民参保缴费工作，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阶段性中心工作，提高政治站位，全面落实职责，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压实责任，实现应参尽参，应保尽保。各镇乡街要切实履行参保缴费主体责任，分解落实征缴任务，严格督促各村委会（社区）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征缴工作，认真核准核实应参保人员、参保人员、未参保人员等基础信息，精准锁定扩面对象，做实做细参保工作，确保征缴工作顺利进行，圆满完成任务指标。
（二）强化协同配合。各镇乡街、各部门协同配合，按照“政府组织、部门配合、上下联动、税务征收”的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机制，形成密切配合、团结协作的强大合力。
各镇乡街负责组织动员辖区居民参保缴费。以行政村（居委会）、社区为单位，按税务部门要求集中征缴，必须整户参保。特困人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低保对象、纳入监测范围易返贫致贫人口、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等医疗救助对象和重残人员、退役军人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单独台帐管理，跟踪征缴，必保100%参保。
县税务局负责医保费征缴过程中与各镇乡街沟通、协调，采取灵活多样的缴费方式，解决征缴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同医保部门进行数据核实等工作。
县医保局负责医保政策的宣传、解答，做好非本县户籍人员的信息维护，积极协助税务部门完成征缴工作及待遇保障。
县财政局负责按规定足额安排财政补助资金和资助参保资金，确保资金能够及时拨付到位。
县教育局负责组织县内所有学校、幼儿园参保缴费工作，确保整建制100%参保，特别是私立幼儿园、中心校要保证集中全员缴费。
县民政局负责核对提供特困、低保、孤儿等特殊群体的信息，并组织特殊群体100%参保。
县农牧局负责核对提供返贫致贫人口、纳入监测范围易返贫致贫人口和脱贫人口数据，确保三类人员全部参保。
县残联负责核对提供重度残疾人信息，并组织全员参保。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核对提供退役军人人员的信息，并组织退役军人100%参保。
赤峰市承接产业转移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园区内企业非本县户籍外来务工人员信息维护工作，负责外来务工人员全员参保。
（三）广泛宣传动员。各镇乡街要通过召开动员大会、座谈会、印发宣传材料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发动，重点做好缴费和待遇政策的解读，增强群众参保缴费意识。教育系统要充分利用校讯通、家长群等方式，告知家长及时为学生缴费。税务、医保、民政、农牧、残联、退役军人、融媒体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合力，综合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针对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加大政策宣传力度，集中宣传与经常性宣传相结合，确保宣传发动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群众应参尽参、应保尽保、应享尽享。
（四）严肃工作纪律。县税务局、医保局负责指导和监督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管理办公室做好缴费资金风险防范工作，要严格按缴费流程要求的岗位设置规范征缴，不得自行缩短征缴时间，严禁借征缴之名向群众搭车收费,收缴的款项要在规定时间内全额上缴。各镇乡街要加强网格员的管理，对在征缴工作中不负责任、贪污挪用缴费资金、不称职的网格员及时调整并追究相应责任。
（五）强化督查考核。各镇乡街、各部门按照县里下达的参保任务，多措并举，按时高质量完成征缴工作，政策性补缴期不计入任务考核基数。把医保基金征缴工作纳入年度考核范围,县政府督查室要将此项工作作为近期督查重点，定期督查，督考办年末要进行专项考核，强化结果运用。

附件：2025年度各镇乡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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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各镇乡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任务表
单位:人 
	序号
	镇乡街
	户籍人口数
	2025年任务数

	1
	天义镇
	47265
	32600

	2
	汐子镇
	60222
	39800

	3
	小城子镇
	29700
	18200

	4
	大城子镇
	36994
	21800

	5
	大明镇
	38241
	24600

	6
	忙农镇
	38583
	25200

	7
	五化镇
	23791
	13700

	8
	必斯营子镇
	28741
	14800

	9
	大双庙镇
	27421
	16900

	10
	三座店镇
	29665
	20200

	11
	八里罕镇
	36579
	23600

	12
	右北平镇
	45985
	29800

	13
	黑里河镇
	26162
	16100

	14
	一肯中乡
	36424
	24100

	15
	存金沟乡
	17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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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铁东街道
	38500
	15800

	17
	铁西街道
	31645
	17700

	18
	温泉街道
	5067
	2900

	19
	教育局
	
	79800

	合  计
	598176
	448530


注：各镇乡街必保参保人数不含在校学生（在园幼儿）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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